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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82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2年 7月 3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開會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主席：鄭召集人文燦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周 邦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第 81次會議紀錄:確認。 

參、 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依列管建議辦理(繼續列管 3案、解除列管 1案)。 

肆、 提案事項： 

  一、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加水站水質微生物檢測及衛生

管理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本案兩家加水站被驗出綠膿桿菌陽性反應，卻因有

標示「應煮沸 勿生飲」即不適用食品中微生物衛生

標準，此現象不妥。為防止加水站之衛生安全管理風

險，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下列事項： 

1、 督導地方政府就加水站「應煮沸 勿生飲」之標示字

體大小及顏色予以改善，以達警示消費者注意之效

果，防止消費者權益受損。 

2、 研議修改加水站衛生管理法規，加強管理及稽查機

制，避免消費者誤用被污染之水致健康受損。 

3、 邀集各地方政府並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加

水站的人員、設備(含濾心(材)、管線等)及水質安

全檢測(含微生物細菌及重金屬)等事項，就其管理

標準及稽核標準進行研討，以建立全國一致性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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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站管理規範，並由本院消費者保護處督導。 

4、 將本案相關執行成果，納入消費者保護業務年度績

效考核。 

  二、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山坡地範圍之旅宿業聯合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交通部、本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就本次查核不

符規定情形，督促地方政府儘速依法處理；另針對

常見缺失態樣（如未公安申報等），持續辦理不定期

查核工作。 

（三） 有關本次查核發現常見違失態樣，請旅宿業主管機

關交通部本於職權針對重大違失加強對業主之輔導

及改善作業，並持續與業者及相關公(協)會溝通，

使山坡地之旅宿業者仍須符合法律規範。 

（四） 對於違規情節重大，如未經合法登記或明顯擴大變

更營業範圍之業者，請交通部及相關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除依法處罰及強化管理外，可採取公告或

連續處罰等方式，俾使業者於一定期限內改善。另

為同時兼顧產業發展及減少消費紛爭，仍請交通部

觀光局針對相關法規及限制對業者積極宣導。 

（五）請各主管機關將本案相關執行成果，納入消費者保

護業務年度績效考核。 

 三、交通部提報「百貨公司、大賣場、飯店及遊樂園附設停車

場專案查核結果」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交通部督導地方政府持續辦理大型消費場所(含百

貨公司、大賣場、飯店及遊樂園)附設停車場之輔導

及查核，並要求業者確實改善，針對缺失部分督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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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依法裁罰，不合格業者列入追蹤查核。 

(三) 請交通部依停車場法規定針對專用停車位加強宣導，

如被違規占用可處罰新臺幣 600 元至 1200 元，並據

以裁罰，以避免身心障礙等專用停車位遭違規占用。 

(四) 針對部分地方政府尚未規範停車場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及其最低投保金額者，請交通部輔導地方政府儘

速訂定停車場投保金額應達法定最低投保金額。 

(五) 另有關機械停車設備曾有掉落等意外情況，請交通部

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定期查核或訂定查核辦法，並請地

方政府加強查核機械停車設備。 

 四、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112年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查核

結果」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包租代管是政府為保障居住權益，根據住宅法所採

行之重要政策，目前已約有 6 萬人次受惠，特別是

有居住需求之弱勢家庭。因此，包租業之法遵程度

應有所提升，才能持續落實政策美意，並保障消費

者居住權益，請內政部採取下列措施： 

1、 邀集包租業者及各公會召開座談會，明確宣導「住

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重要

內容。 

2、 透過靈活多元化之方式宣導，向民眾說明「一般住

宅租賃」與「住宅轉租」之差異性，以健全租屋市

場，擺脫租屋黑市情況。 

3、 擬定查核計畫，每年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查核，及時

公開查核結果，讓各公會可競爭比較，並將查核執

行成效列入對地方政府之年度地政督導考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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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交通部(觀光局)提報「戶外休閒活動應注意事項 (草案)」

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交通部函請各活動主管機關參據，並向各類型戶

外休閒活動舉辦者宣導，以促請業者採取自律原則

並落實注意事項。 

(三) 請各活動主管機關滾動式檢討相關消保規範，並請

較具高風險戶外活動之各主管機關，本於權責，適時

評估研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或相關

規範，俾強化戶外休閒活動安全。 

(四) 請交通部針對達一定規模之戶外休閒活動，研議提

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投保標準建議範本。金管

會亦得斟酌請保險公司研議簡易投保要點。 

六、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廢止

『電子票證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案。 

裁示：洽悉。 

  七、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數位發展部研擬之『即時通訊軟

體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5點修正草案及『線上遊戲點數（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2點修正草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數位發展部依法公告。 

伍、 臨時動議： 

委員提議：  

        有關日前竹北市發生瓦斯外洩引發氣爆案，建議以下幾

點檢討改進事項: 

一、 新竹瓦斯公司隸屬於新竹縣政府，欠缺公部門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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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曾被監察院糾正每年有漏氣之情況。 

二、 瓦斯外洩氣爆經常發生在週末或長假期間，瓦斯公司之

監控及緊急處理事故之人力可能有不足之問題。 

三、 消防機關及相關單位在接獲民眾報案後僅能以點的方式

處理，無法及時以面的角度從源頭處理。  

四、 本案仍有諸多可改進之處，包括：將本事件作為人員教育

訓練參考、公部門應加強督導、健全緊急應變措施、定期

檢修設備管線、長假或周末時段維持一定基本監測及意

外事故之處理能力。 

    裁示： 

(一) 本案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針對天然氣管線安全，研議應

如何督導，讓機制更完善。 

(二) 委員或部會如於未開會期間有重要議題，請提供本院消

費者保護處研議列為議程，並於調查或分析報告完成後

提報本會議討論。 

陸、 散會。 (下午 3時 10分)  

 

  

 


